
也谈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

— 与关今华同志商榷

张 用 江

非财产损害赔偿 ( 我国称为
“
精神损害赔偿

”

)由不重视到逐渐被各国所重视
,

是民法

的发展趋势
。

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了对精神的损害赔偿
。

关今华同志的 《 试论精神损害赔偿数

额的确定间题 》
( 载

《 法学研究 》 19 8 9年第 3期
,

以下简称
“
关文

”

) 一文
,

对精神损害的

有关间题作了深入的探讨
,

读来受益非浅
。

但是
,

文中的某些观点
,

恕不能苟同
,

特提出商

榷意见
。

精神损害
,

是指权益受到侵害, 受害人在非财产上价值上所遭受的损失
。

其墓本内容是

受害人的精神痛苦
,

其基本特征在于不能以金钱价额予以计算
,

优虑
、

绝望
、

怨愤
、

失意
、

悲伤
、

缺乏生气和活力等均为其表现形态
。

财产损害
,

是指受害人财产利益的减少
,

如现有

财产的毁损
、

费用的支出
、

失去应当得到的利益等
。

精神损害和财产损害的根本区别在于是

否具有能以金钱价额予以计算的财产内容
,

前者不具有
,
而后者具有

。

关文混淆了精神损害

和财产损害的界限
,
将侵害人身权所造成的财产损害当作了精神损害

。

关文明确指出
: “

精

神损害赔偿的对象表现为两种形式
:

一种是对无形的精神损失… …另一种受害人遭受精神损

害后伴生的物质损失… … ”

( 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) 从上述文字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
:
精

神损害包括受害人由于遭受精神损害后伴生的物质损失 ( 如
“ 医疗精神疾患费用

,

误 工 费

等
”

)
。

这一结论混淆了财产权
、

财产损害
、

非财产权
、

非财产损害 ( 精神损害 ) 这些基本

概念及其相互关系
。

民法
_

匕的民事权利有财产权与非财产权 ( 人格权
、

身份权 ) 之分
,

侵害

民事权利所造成的损害形式有财产损害与非财产损害之分
。

侵害任何权利
,

无论其为财产权

还是非财产权
,

都可能发生财产损害与非财产损害
。

这两种损害有时单独发生
,

有时相伴而

生
。

例如侵害甲的名画
,

虽主要为财产损害
,

然而使甲精神受到痛苦
,

则为非财产损害
。

伤

害甲的身体
,

虽主要为非财产损害
,

然甲因治疗身体伤害而支出的医疗费用
、

误工损失等
,

则为财产损害
。

侵害财产权可能同时发生财产损害与非财产损害
,

而不是只发生财产损害 , 侵害非财产

权也可能同时发生财产损害与非财产损害
,

而不是只发生非财产损害
。

在理论上
,

我们必须

认识到侵害非财产权并非只造成非财产损害 ( 精神损害 )
,

也会同时造成财产损害
,

不能将

侵害非财产权造成的财产损害也列入精神损害的范围
。

作为侵害人身权利所应承担的财产责任之一的精神损害赔偿
,

它的范围只应包括侵害人

身权所造成的精神损失
,

而不能包括财产损失
。

关文则认为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包括侵害人

身权所造成的财产损失
,

认为精神损害赔偿分为两种形式
: “

可分为简单式精神 损 害 赔 偿

(也称单纯的精神损害赔偿 )" 和
“
复杂式精神损害赔偿

。 ”

那么
,

什么是
“
简单式精神损害



赔偿
”
和

“
复杂式精神损害赔偿

”

呢 ?关文有明确说明
:“

前者是指受
` .

耳人的人格权彼丁从U

时
,

仅仅产生单一的精神损害事实
,

并不伴生其他物质损失后果
,

山此获得的贴偿, 后者指

受害人的人格权被侵害时
,

不仅产生直接的精神损害事实, 而且由于该精神损害后伴生了其

他的物质损失 ( 如医疗精神疾患费用
、

误工费等 )
,

由此获得的赔偿
。 ”

很明显关文将俊害

人身权所造成的财产损害 (
“
伴生的其他物质损失

”

) 也纳入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
,

持这

种观点并非只关文一 家
, “

精神损害中
,

往往包括两种后果
: … …直接精神损害后果 , 一 :..

·

伴生的物质损失的后果
。

遇到这种情况
,
则可合并考虑精神赔偿之数额

。 ” ① 实际
一

}:
,

关文

所称的
“
简单式精神损害赔偿

”

才是真正的精神损害赔偿
,

而所谓的
“
复杂式精神损害贴

偿
, ”

则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和财产损害赔偿
。

“ 对于复杂式精神损害赔偿
,

情况就不同了
。

… …对受害人遭受直接精神损失予以赔偿称为主行为赔偿金 , 而对从无形精神损害后所伴生

的有形物质损失的赔偿称为从行为赔偿金
。 ”
只不过

,

关文换了一种称谓
,

将精神损害赔偿称

为复杂式精神损害赔偿中的
“
主行为赔偿金

, ”
将财产损害赔偿称为复杂式精神损害赔偿中

的
“
从行为赔偿金

” 。

关于这一点
,

我们从上段文字中可以看得很清楚
。

关文认为
,

主行为

赔偿金和从行为赔偿金这两项合并才是
“
复杂式

”
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

, “
确定复杂式精神

损害赔偿的数额时
,

如果主行为和从行为都裁判赔偿金
,
两种赔偿金视为精神损害赔偿数

额
。 ”

关文将用这种方法计算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称之为
“
合并原则

。 ”

从关文所 举 的 运 !U
“
合并原则

”

的案例
,

我们会更明白无误地看出
,

关文确实是将财产损害列入丁精神损害赔

偿的范围
。

被告侵害原告名誉权
,

造成原告严重精神损害
,

并使原告因此而遭受一定的经济

损失
。

在适用非财产责任之外
,

法院还责令被告赔偿精神损失 7 5。元 ; 赔偿经济损失。 9
.

吓

元
。

法院明明白白地是责令被告
: “ 贝吝偿原告经济损失8 9

.

9 5元
, ”

关文却认为这 8 0
.

9 5元经济

损失赔偿金加上 7 50 元精神损失赔偿金
,

共 8 3 9
.

9 5元 “ 应视为精神损害赔偿金
” 。

( 着 屯 号

为笔者所加 )

侵害人身权同时造成了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
,

假如受害人不要求精神损害赔偿
,

·

或者受

害人虽然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之诉
,

但法院根据事实和法律
,
只责令被告承担非财产贵任和财

产损害赔偿责任
,
此时的

“
赔偿金

” ,
关文是如何看待的呢 ? 关文将这种情况下的财产损杏

赔偿金作为
“
复杂式精神损害赔偿

”

的第二种情况
。 “ 如果致人直接精神损害的主行为不裁

判赔偿金
,

仅是从行为裁判赔偿金
,

这时应视为主行为吸收了从行为
,

从行为赔偿金应视为

精神损害赔偿额了
。 ”

这个时候
,

关文干脆毫不含糊地直接将有形物质损失的赔偿众视为精

神损害赔偿额了 (
“
对有形物质损失的赔偿

”
称为

“
从行为赔偿金

”
)

,

再也不沂要转夸抹角

地将其与
“
直接精神损害

”
赔偿金合并才能 “ 视为精神损害赔偿额

”
了

。

采取这种方法确定

赔偿数额的规则
,

关文借鉴 了刑法中的
“
重罪吸收轻罪

”

的原则称之为 “ 吸收原则
” 。

关文

为此 “ 吸收原则
”

所举的案例说
:

被告侵害原告姓名权
,

造成原告的精神痛苦和误工等经济

损失
,

法院责令被告为原告消除影响并赔偿误工费等经济损失90 元
。

很明显
,

法院对原告的

精神损害只要求被告承担非财产责任— 消除影响
,
而不要求被告承担财产责任— 精神损

害赔偿
,

对于原告的经济损失
,

法院才要求被告承担损害赔偿的财产责任
。

关文则认为
,

对

90 元经济损失的赔偿是 “ 从行为赔偿金
” ,

应视为 “ 精神损害赔偿金
” ,

并且宣称 ,’ j 大便是

吸收原则的运用
。 ”

笔者认为这种
“
吸收原则

”

是不妥的
。

对于认为从行为赔偿全与对精神

损害本身进行物质贴偿是不同的
、

不应属于精神损害范畴的观点
,

关文是断然不能同意的
,

① 《 人民司法 》 1 0 89 年第2期
, 《 确定精神损害赔偿原则之初探 》 ,



“ 既然从行为赔偿金是伴随着主行为精神损害出现的
,

那么主行为精神损害与从行为赔偿金

之间就有间接因果关系
,
因此可以把从行为赔偿金视为精神损害赔偿金

。 ’
按照关 文 的 逻

辑
,

既然财产损害赔偿金 (
“ 从行为赔偿金

,
) 是伴随精神损害出现的

,

那么财产损害赔偿

金和精神损害之间就有因果联系
,

因此可以把财产损害赔偿金视为精神损害赔偿金
。

关文却

把一个财产损害赔偿金
“
视为

”

了精神损害赔偿金
。

无论精神损害还是财产损害
,

不论其发

生的先后
,
都是侵害人身权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

,

并不是关文所认为的侵害人身权造成

了精神损害
,

精神损害又造成了财产损害
,

财产损害的发生原因也是侵害人身权的行为
。

关

文将财产损害列入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
,
认为侵害人身权只存在一种财产责任一一精神损害

赔偿而无财产损害赔偿责任
,

这种观点是和我国民法通则的立法精神相悖的
。

从民法通则第

1 20 条第 2款的规定来看
,

其第 1款的赔偿损失是包括赔偿财产损失在内的
。

该条的第 2款是关

于侵害法人人格权民事责任的规定
: “

法人的名称权
、

名誉权
、

荣誉权受到侵害的
,

适用前

款规定
” 。

法人无精神损害可言
,

侵害法人人权
,

只会造成财产损害而不会 造 成 精 神损

害
。

倘若认为民法通则第 1 2。条第 1款的
“
赔偿损失

”

只包括精神损害赔偿
,

那叔
,

法人人格

权受到侵害造成财产损害的情况下
,

法人受害者就只有非财产责任救济权而无财产责任救济

权
,
换言之

,
这种情况下法人不能行使

“
赔偿损失

”

这一财产责任救济权了
。

这种法人财产

受到损害却无财产责任救济权的理解
,
当然是和民法通则第 1 20 条的立法精神相违背的

。

其

实
,
关文己经认识到

,
侵害人身权不仅会造成

“
直接的精神损害

” ,
除此而外

,

还有
“
伴生

的物质损失
。 ”

只不过
,

关文认为这里的物质损失是精神损害的一种
,

并进而错将这部分物

质损失也列入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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